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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杨国安先生、董贤庭先生、郭惠浒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杨国安先生因工作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以及其在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

相关职务，董贤庭先生、郭惠浒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以及其在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辞职后，杨国安先生、董贤庭先

生、郭惠浒先生均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经实际控制人中国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提名，并经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查通过，拟推选郭良金先生、梅毅先生、杨文意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

取累积投票制选举。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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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郭良金先生简历 

郭良金：男，1973 年 11 月生，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会计师。曾任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现任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担任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0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否； 

是否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否； 

是否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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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毅先生简历 

梅毅：男，1975年 11月生，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

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中稀（江苏）稀土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广西国盛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中稀（山东）稀土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总经理，中稀（湖南）稀土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现任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无；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0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否； 

是否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否； 

是否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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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意先生简历 

杨文意：男，1973 年 8 月生，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会

计师、注册会计师、高级政工师。曾任广东省广晟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副

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广东广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广东风

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广东省广晟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召

集人）。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无；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0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否； 

是否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否； 

是否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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